臺北市立大學 運動教育研究所

研究生            口試程序
一、主持人致詞







   5分
二、研究生簡報論文內容



      25分
三、口試委員提問、研究生答辯          40分
四、口試委員會議（研究生及旁聽者離席）15分
五、宣佈口試結果（研究生返席）        10分
注意事項：
1.  由口試委員互推一人為主持人。
2.  口試完畢當日請將下列所述，擲交本所辦公室。
(1) 評鑑總表1張
(2) 評鑑表至少3張
(3) 校外口試委員口試費用領據
研究計畫  


學位論文








